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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金湾市监红旗行处字〔2021〕0016 号

当事人:

□ 单位 名称: 

营业执照编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李保锌

□ 个人/个体工商户姓名: 李保锌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230206198305270254

（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金湾区贤德教育培训中心，营业执

照编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Q1KM3X)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金荷路 555 号综合楼 A204、

212、213、214 室

2020年 8月我局陆续收到消费者对金湾区贤德教育培

训中心的投诉举报，称金湾区贤德教育培训中心停业后没

有退还预付费。2020 年 8月 14日我局对该中心进行现场检

查，发现该中心已不在其登记的住所经营。对其新的经营

场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南翔路电信大楼二楼检查亦未见

其在此经营。现场拨打经营者李保锌电话 13726255678及

15812634567提示已关机及无人接听。2020 年 8月 17日我

局对 4位学生家长作询问调查，21 日李保锌到我局接受询

问调查。通过询问了解到该中心主要业务是从事儿童兴趣

培训班，因多种原因该中心于 2020年 8月 5日停止营业。

至 2020年 9月 16日止我局共收到 81位家长提交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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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应退预付款为 241656.11元。该中心明确表示拒绝退

还消费者预付款。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

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

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的
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我局于 2020年 09月 17日对金湾

区贤德教育培训中心（经营者李保锌）立案调查。

金湾区贤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于 2016年 05月 25日，

主要业务是从事儿童兴趣培训班，包括跆拳道、舞蹈、机

器人和美术。2017 年 1月开始招生，招收对象主要是金湾

区幼儿园及小学的儿童。2020 年 6月，由于原登记地址的

续约合同无法签订下来，该中心搬迁至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南翔路电信大楼二楼。该中心采用预付费的形式收费，

按照每节课的方式扣费。收费标准是 16次的课程几百元到

2000元不等，30 次的课程是 2000-3000元。由于内部管理

的问题，该中心于 2020年 8月 5日通过微信通知及店门口

贴通知的方式发布停业通知。停业后该中心收到家长的退

款要求，李保锌表示该中心无法退还家长预付费。自

2020年 8月 21日李保锌接受我局询问后一直无法联系，其

承诺提供给我局的账本、学生课时登记本等资料也没有提

供。2020 年 9月 22日我局通过现场张贴及邮件的方式向该

中心送达了《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珠金市监限提

[2020]H0922-1号），当事人未回复。由于当事人不配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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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致使我局无法向该中心查清具体预付费金额。2020 年

8月我局通过家长微信群通知家长提供缴费收据、微信缴费

截图、身份证等资料进行登记，至 2020年 9月 21日止，

我局共收到 82位家长提交的资料，从家长方面统计应退预

付款为 245599.11元。我局还向房东及中心老师询问了解

到该中心搬迁到新地址后从未支付过房租，至今拖欠房东

5、6、7三个月的房租，拖欠跆拳道老师 7、8月的费用。

该中心自 2020年 7月 11日开始以珠海市大尾猴教育培训

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向家长收费，

统计有向王君 4095元、韩华英 1880元、曾银苑 1200元、

张喜娟 3238元、郑菊荣 1280元，共收取 11693元。经查

询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珠海市大尾猴教育培训有限

公司未注册登记。我局 2020年 11月 11日通过短信通知该

中心，向其了解以珠海市大尾猴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对外经

营的详细情况，该中心至今未回复。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举报登记表》1份，证明案件来源；

2、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 2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

格；

3、家长身份证复印件、缴费收据和缴款截图 82份共

51页，证明投诉人的身份和预付费证明；

4、《询问笔录》8份，证明当事人拒绝退还消费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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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的事实；

5、现场笔录 1份，证明当事人停业没有经营的事实；

6、《租赁合同》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的情况；

7、相片提取单 2份、《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珠金

市监限提[2020]H0922-1 号）1份，证明现场、邮寄方式通

知当事人提交相关材料；

8、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查询资料 1份共 2页，证

明珠海市大尾猴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未注册登记。

因无法现场及邮寄送达，本局于 2020年 12月 16日向

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珠金市监红处听告字〔2020〕0002 号），

现已满 60天视为送达。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要

求听证。

当事人违法行为 1、当事人无理拒绝退还消费者预付款

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

第二款“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

予退款，或者自约定期满之日起、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

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视为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的规定。因当事人不配合调查、不提供账本

等资料，致使违法所得无法认定，我局对当事人违法所得

认定为没有违法所得。

当事人违法行为 2、因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珠海市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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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我局无法查清全部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设定和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建议我局对该

行为暂不予处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当事人不

配合调查、不提供相关证据；2、该案中涉及的消费者人数

多并且多级信访举报，引起的社会不良影响较大；3、该案

涉及的金额较大，已统计的数额达 24万元； 4、该案涉及

的部门较多、当地政府、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

都介入调查。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六、十七、十九条的规定，

当事人不具备从轻或从重的情节，我局对当事人按照一般

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第（八）项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

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

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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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营业执照：（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

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的规定，按照《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

十一条“一般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罚款幅度分别按

照下列方式计算：一般处罚：［Y+（X-Y）×30%］以上，

［Y+（X-Y）×70%］以下，以上、以下限均不含本数；

从轻处罚：［Y+（X-Y）×30%］以下至法定最低罚款金

额；

从重处罚：［Y+（X-Y）×70%］以上至法定最高处罚金

额。

X为法定最高处罚金额，Y法定最低处罚金额，没有最

低处罚金额时，Y值为零。”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

改正并处罚款二十五万元。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将罚没款缴至农业银行（代收机构名称：珠海市金

湾支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虹晖一路东 3号）。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依据法律规定，将已经采取查封、 扣押的财

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

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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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6个月内依法向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印 章）

                       2021年 02月 19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完毕。


